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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主席 歡迎各政府部門代表及委員出席會議。 
 
 

I. 通過 2024 年 4 月 9 日的會議紀錄 
 
2. 主席表示，上述會議紀錄已收錄政府部門及委員的修改建議，

並於會前送交各委員審閱。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修訂建議，並一致通過

上述會議紀錄。 
 
 

II.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倡廉工作策略 2024/25 暨「反貪‧不停

步」離島區傳誠活動 2024/25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1／2024 號) 
 
3. 主席歡迎出席講解文件的嘉賓︰廉政公署署理首席廉政教育

主任／港島歐佩瑋女士。 
 



3 
 

4. 歐佩瑋女士 簡介文件內容。 
 
5. 委員 備悉文件內容，並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一致通過離島

區議會成為「反貪‧不停步」離島區傳誠活動 2024/25 的支持機構。 
 
 

III. 有關加強東涌新市鎮擴展區的社區服務配套的提問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2024 號) 
 
6. 主席 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2／
2024 號，並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嘉賓：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助

理福利專員 2 黃海民先生。 
 
7. 葉培基議員 簡介提問內容。 
 
8. 黃海民先生 回應如下︰ 
 

(a) 署方計劃在位於東涌第 100 區的雋東邨設立(i)長者鄰舍

中心、(ii)長者日間護理中心、(iii)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及(iv)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署方會邀請非政府機構就營

辦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

中心提交營辦津助福利服務建議書。署方亦會透過服務重

置設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居民提供服務。預計福利

設施將於 2026 年陸續投入服務。 
 
(b) 福利設施的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如下：(i)長者鄰舍中心服

務區內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護老者和社區人士；(ii)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為區內 60 歲或以上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機制」 評估後建議適合接受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照顧服

務的體弱長者(包括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服務；

(iii)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區內精神復元人士及有精神

健康需要的人士、其家人及照顧者、區內就讀的中學生及

居民，提供由預防以至危機管理的一站式及以地區為本的

社區支援服務；及(iv)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區內 6 至 24
歲、健全及殘疾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務。 
 

(c) 署方的地區福利辦事處會繼續與房屋署等政府部門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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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溝通，以向居民提供適切和及時的福利服務。 
 
(d) 總部會在新公共屋邨的福利處所的入伙紙發出前，徵求服

務提供者提交營辦福利服務建議書，以加快甄選合適的服

務提供者，及早開展前期準備工作。當獲發入伙紙後，服

務提供者便可及早展開有關福利處所的裝修工程，以冀盡

快在新公共屋邨提供福利服務。另外，非政府機構會在建

議書中提供在未有固定處所前為新入伙居民提供服務的

計劃，例如借用鄰近設施的場地或提供外展服務等，以便

適時為居民提供支援服務。 
 
(e) 在上述福利設施投入服務前，居民可以透過區內以下單位

獲得適切的支援：(i)由鄰舍輔導會及香港聖公會分別營辦

的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ii)鄰舍輔導會的長者

日間護理中心及為持有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人士提供

中心為本社區照顧服務的「保良局好幫手」(位於東涌市

政大樓)；(iii)鄰舍輔導會及香港聖公會分別設有的綜合青

少年服務中心及兒童及青年中心；及(iv)由新生精神康復

會營辦位於逸東邨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區內有精

神健康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 
 
(f) 此外，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透過「新公共租住房屋社區支援計劃」(計劃)協助

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盡快融入社區。計劃目標包括協助居

民獲得適切的社區資訊，以加強居民對新環境的適應能

力、推動居民在社區建構支援網絡、提升居民對社區的歸

屬感，以及在社區內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全方位支援居

民的需要。基金於本年一月推出的第一輪申請已完結，據

悉下一輪申請將於本年稍後推出。就此，署方會與民青局

保持緊密聯繫，並適時就有關申請提供意見。 
 

(會後註：新一期基金計劃的內容及申請時間將於稍後公

布。有關最新資料，請參閱基金網頁(www.ciif.gov.hk)。) 
 
9.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雋東邨及翔東邨預計將於 2025 年第一季開始入伙，但上

http://www.cii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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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社區服務中心於 2026 年才開始投入服務。就此，委員

詢問申辦有關服務的時間表及資格準則。 
 
(b) 委員詢問基金的申請情況，以及如申請情況未如理想，署

方會如何支援新入伙的居民。 
 
(c) 位於東涌第 99 區的翔東邨較雋東邨早入伙，但署方的回

應只提及雋東邨的社區服務配套。就此，委員希望署方就

翔東邨的社區服務配套作補充。此外，委員詢問雋東邨的

四個社區服務中心是否設於四個不同位置。 
 
(d) 根據過往經驗，新入伙居民對家庭及就業支援服務的需求

殷切。然而，署方計劃在雋東邨設立的社區服務中心以提

供長者及精神健康服務為主。就此，委員詢問署方會否在

翔東邨設立社區服務中心，以向居民提供家庭及就業支援

服務。 
 
(e) 委員希望署方提供更多有關重置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

詳情。 
 
10. 黃海民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上述福利設施涵蓋不同服務範疇，包括長者、青少年及精

神健康服務，有關申請營辦津助福利服務的時間表及細節

仍在擬定中。署方會適時透過社署網站公開邀請非政府機

構提交營辦福利服務建議書及舉辦徵求福利服務建議書

的簡介會，介紹相關項目，並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及按劃

一的標準進行甄選。至於申請資格方面，只要是根據《稅

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非牟利慈善機構均可提交

申請。 
 
(b) 據了解，目前已有機構就相關地區的新入伙居民支援服務

向基金提交申請，而申請結果尚未公布。署方會密切留意

雋東邨及翔東邨的社區服務配套，並適時與持份者溝通，

以確保有關機構善用資源服務居民。 
 
(c) 雋東邨和翔東邨的落成時間及位置相近，以上四項設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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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東邨的福利設施為鄰近的居民，包括翔東邨居民，提供

服務。而四項福利設施均有獨立的處所。 
 
(d) 署方計劃在東涌第 117 區增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由於有

關公共屋邨在數年後才落成，因此署方會與區內的非政府

機構商討在過渡時期為區內居民提供家庭支援服務的安

排。 
 
(e) 隨着香港的兒童及青少年人口不斷下降，署方會檢視現時

全港各區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情況及使用率，例如個別

地區的青少年服務是否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等，並重新分配

個別地區的服務，以善用資源。鑒於東涌未來人口不斷增

加，相信區內青少年人口增幅較其他地區為多，因此署方

考慮把其他地區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重置在東涌的新

發展項目中。 
 

11.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關於甄選社區服務提供者的程序，委員詢問由邀請非政府

機構提交營辦服務建議書到完成甄選需時多久。 
 
(b) 鑒於東涌的青少年人口將增加 12%，委員認為區內對青

少年服務的需求十分殷切，因此希望署方提供更多有關重

置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到雋東邨的資料。 
 
(c) 翔東邨較雋東邨早入伙，但署方卻只計劃在雋東邨設立社

區服務中心，並要待三至五年後第 117 區入伙才提供家庭

支援服務。就此，委員希望署方研究如何為翔東邨居民提

供過渡性的社區服務。 
 
(d) 署方表示會要求區內非政府機構在社區服務中心落成前

為新入伙居民提供服務。然而，委員擔心區內機構未能應

付額外需求，並認為署方未有完善規劃新屋邨的社區服務

配套。委員建議署方安排區內非政府機構暫時遷入新屋邨

的空置地方，以盡快為新入伙的居民提供基本的社區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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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委員希望署方提供渠道，讓居民就區內非政府機構的服務

反映意見。 
 
12. 黃海民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一般情況下，非政府機構須於署方舉辦的徵求福利服務建

議書簡介會後一個月內向署方提交營辦福利服務建議書。

署方預計可在兩至三個月內完成甄選，並向獲選機構發出

通知書，整個甄選程序大約需時四至五個月，署方期望盡

快完成有關程序及開展服務。 
 

(b) 署方於數年前已開始因應地區的人口增長情況，規劃福利

服務配套。除了雋東邨外，署方亦於東涌其他發展項目中

預留選址擬設立兩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c) 署方在規劃新屋邨的福利服務配套時，會考慮邨內可設置

福利設施的處所的位置及面積等因素。雋東邨及翔東邨均

將於 2025 年年初開始入伙，而兩個屋邨的位置相近，因

此在雋東邨的福利設施將同時為鄰近的居民，包括翔東邨

居民，提供服務。 
 
(d) 不論是否區內或現有的非政府機構均可申請營辦新的福

利設施。署方會按劃一的標準評審所有福利服務建議書，

申請機構過往的服務表現亦會納入考慮之列，例如津助機

構曾否被投訴或有違規的情況等。署方歡迎不同持份者向

地區福利辦事處就個別服務單位的表現反映意見。 
 

13. 委員詢問署方是否已就重置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到雋東邨一

事選定負責營辦的非政府機構。 
 
14. 黃海民先生回應署方會審視全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服務

情況，包括中心的使用率以及有關機構的服務表現，並與相關的持份

者溝通，以商討重置安排。就負責營辦的非政府機構方面，暫時未有

定案。 
 
15.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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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鑒於雋東邨及翔東邨將於 2025 年年初開始入伙，加上甄

選社區服務提供者的程序需時四至五個月，委員認為署方

應於本年七至八月舉行簡介會，邀請非政府機構就營辦雋

東邨內的社區服務中心提交營辦服務建議書，以確保獲選

機構可盡快為新入伙的居民提供服務。 
 
(b) 署方在規劃地區社區服務配套時，經常把離島區、中西區

及南區劃分為同一個網絡，以致離島區居民需跨區尋求服

務。委員認為署方不應一併規劃不同地區的社區服務配

套，並希望把上述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重置到東涌，令

居民無須跨區尋求服務。 
 
(c) 署方計劃於第 117 區設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最快在五

年後才投入服務。換言之，雋東邨和翔東邨的居民需等待

最少五年才可獲得相關服務，情況極不理想。 
 
(d) 委員重申希望署方提供渠道，讓居民就區內非政府機構的

服務反映意見，並建議署方在甄選社區服務提供者時考慮

有關意見。 
 

16. 黃海民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a) 在可行的情況下，署方會盡快開展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營

辦福利服務建議書的工作。 
 
(b) 署方計劃將透過服務重置將一間位處離島區以外地區的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設置於雋東邨，署方會跟進有關安

排。 
 
(c) 署方明白家庭支援服務對新入伙居民尤為重要，並會在資

源許可的情況下，增加現有區內非政府機構的資源為新入

伙居民提供過渡時期的家庭支援服務。 
 
(d) 署方一直密切留意區內津助福利服務單位的表現，並歡迎

委員就有關機構的表現向署方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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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關在離島區舉辦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主題的康體活動的提問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3／2024 號) 
 
17. 主席請委員參閱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文件第 13／2024
號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書面回覆，並歡迎出席回應提問的

嘉賓：康文署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朱麗儀女士。 
 
18. 劉舜婷議員簡介提問內容。 
 
19. 朱麗儀女士簡介康文署的書面回覆內容。 
 
20.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委員詢問署方有何方案吸引市民參與上述活動，並建議署

方播放過往奧運會的片段以及向市民派發紀念品。此外，

署方可向委員提供有關活動的資訊，讓委員協助宣傳活

動。 
 
(b) 委員建議署方可在區內更多地點(例如長洲體育館及坪洲

體育館)設置「活力奧運觀賞站」，甚至可考慮在戶外場地

舉行直播活動。 
 
21. 朱麗儀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將由七月開始推出一系列奧運宣傳活動，包括舉行中

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典禮及舉辦「活力奧運觀賞站啓動禮」

活動。此外，署方將於 8 月 4 日舉行「全民運動日」，以

鼓勵市民恆常參與體能運動，並傳達「勤做運動，有益身

心」的訊息，市民在參與活動後，可獲發紀念品。署方準

備了宣傳海報及遊戲劵，希望委員協助張貼和派發，以推

廣及宣傳有關活動。 
 
(b) 就委員建議安排在十八區指定的體育館以外設置「活力奧

運觀賞站」直播或重播奧運賽事，署方在現時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難以作出相應的安排，但會透過不同方式(例如張

貼海報)在離島區宣傳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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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委員建議署方安排觀賞站的觀眾以視像方式為香港運動

員打氣，並邀請委員一同參與。此外，委員建議署方可邀

請奧運選手參與「全民運動日」，以帶動氣氛。 
 
(b) 現今科技發達，只需配備屏幕及投影器便可隨時隨地播放

影片。因此，委員認為除了室內體育館外，署方亦可考慮

在大型商場、室外場地以及利用公共屋邨大堂的電視機播

放奧運賽事，讓市民感受奧運的熾熱氣氛。 
 
23. 朱麗儀女士備悉委員的建議。她表示由於今屆奧運在巴黎舉

行，當地與香港有時差，因此部分賽事或會於香港的凌晨時分進行，

署方須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相應安排。根據以往經驗，每當有體育館播

放奧運賽事都會吸引市民停留觀賞，她希望活動可提升市民對康體活

動的興趣。 
 
24. 主席詢問今年全港運動會的情況。 
 
25. 朱麗儀女士回應指離島區的啦啦隊在今屆的全港運動會「十

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榮獲「最佳表現獎」及「最具地區特色獎」

冠軍，運動會的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將於 2024 年 6 月 9 日(星期日)
舉行。 
 
 

V. 其他事項 
 
26.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VI. 下次會議日期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41 分結束。下次會議定於 2024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 
 

-完- 
 


